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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投資記者會」、經濟部於同日召開「產業結構優化討論會-三業四化論壇」等。 

(二)陳院長於 10 月 4 日與中小企業茶敘，詳細說明方案的內容。 

(三)本院正規劃在網頁設置「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專區，讓社會大眾更深入了解方案的內

容與進展。 

二、相信透過本方案的全面開展，短期將有助於激勵投資、擴大出口、促進就業，中長期可提升臺

灣經濟成長動能，並進一步改善產業體質，提升經濟景氣因應能力。本案各相關部會將以主

動積極態度，儘速提出行動計畫並落實推動各項目，且後續將由管政務委員督導「行政院國

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積極推動辦理，並以滾動檢討方式，確實管控各項行動計畫之執行成

效。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兩岸金融互設分支機構等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25） 

邱委員就兩岸金融互設分支機構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

管會）查復如下： 

一、如何確保臺灣的金融安定 

(一)金管會為有序引導我國銀行業者進入大陸市場，並審慎控管來臺之陸資銀行，爰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兩岸金融管理辦法）

規定，要求國內銀行至大陸地區設立分行或大陸地區銀行至我國設立分行，均應具備守

法性良好、財務健全、資本充足具有充分的風險承擔能力等基本條件，以確保雙方在對

方設定之分支機構財務健全、經營無虞，有助於雙方金融市場之發展。 

(二)另金管會亦透過定期申報等日常監理機制，隨時掌握我國銀行在陸分行及陸銀在臺分行

之經營狀況；雙方監理機關並透過「兩岸銀行監理合作平台」廣泛性交換監理意見並進

行監理合作，及時掌握雙方銀行在對方設立分行之情形，共同維護金融市場之穩定。 

二、如何監理臺資銀行在大陸的分行（金融檢查的執行） 

(一)依據兩岸金融監理機關簽署之「海峽兩岸銀行業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

已明文約定得對己方銀行機構在對方的分支機構，除採取非現場的合併報表監理外，並

可派檢查人員赴對方辦理現場檢查；另雙方得於特殊情況下，委託另一方金融監理機關

辦理現場檢查。 

(二)前揭備忘錄係參酌國際慣例和實務作法簽訂。未來兩岸金融監理機關將依循上述備忘錄

及國際實務作法對雙方銀行所互設的分支機構辦理金融檢查。 

三、陸資銀行進入臺灣市場後，如何保護本國銀行之利益（競爭加劇的市場環境） 

(一)我國為開放自由之金融市場，外國銀行來臺發展已超過 50 年，陸銀於今（101）年 6 月

來臺設立分行前，已有 28 家外國銀行在臺設立 49 家分行，本國銀行具有豐富的與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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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務競爭經驗。 

(二)另基於雙方實質對等原則，兩岸金融管理辦法對於陸銀來臺設立分行，除定有嚴謹之資

格條件外， 並限制陸銀在臺經營新臺幣零售業務，僅能收受每筆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之

定期存款，且陸銀在臺分行之流動性、專撥營運資金、拆借金額等均須符合一定之財務

規定，可有效監理陸銀在臺分行，對國內金融機構之衝擊有限。 

四、如何保護本國人民與企業的利益（信用資訊） 

(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金融機構查詢客戶資料，須先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目前聯徵

中心亦已建立會員機構查詢資料之電腦線上監控機制，對於原業務往來客戶之查詢案件

，逐筆即時比對；對於新業務查詢案件，亦設有線上即時監控措施；此外，聯徵中心並

將提高實地查核密度，以確保金融機構查詢之合法性。 

(二)聯徵中心並已於會員規約中明訂會員違規事項停查期間之查處評核基準及作業程序，加

重違規懲處。對於會員機構之違規案件，聯徵中心將停止其全部或部分之查詢作業外，

違反情節重大者，將開除其會員資格，並陳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得依銀行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刑法處以行政罰或刑事罰。 

（四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農藥管制及蔬果農藥殘留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78） 

黃委員就農藥管制及蔬果農藥殘留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兼顧農業生產需要，並保障環境生態及維護農產品衛生安全，針對國內農藥的登記及使用，

本會均依農藥管理法進行管理，除對於上市前農藥登記之農藥田間試驗及毒理資料予以嚴格

審查，以確保核准登記農藥之有效性及安全性外，並建立田間蔬果農藥殘留監測體系，每年

成立計畫辦理田間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管制約 1 萬件，不合格者均函直轄市、縣（市）政府

通知農民延後採收，並辦理訪談、追蹤教育安全用藥，視違規情節依農藥管理法查處。另本

（101）年針對主要蔬果及茶業產區辦理農藥安全用藥講習計 67 場次，指導農民正確病蟲害

防治技術，導正用藥習性。本會將持續加強生產端管制及農民安全用藥教育輔導工作，對於

市售抽驗不合格之農產品，亦將積極配合消費端之抽驗結果，落實溯源追蹤管理工作，以確

保農產品安全。 

二、此外，本會已積極推動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制度，藉由強化基礎環境建置、作物健康生產管理

及農產品安全管理等三大構面加強管理，並透過強化農業生產資材管理、推廣作物健康管理

模式、農民安全用藥輔導、推動產銷履歷、吉園圃、有機、CAS 優良農產品等安全品牌制度

、加強農藥殘留監測及銷售通路之把關，以確保消費者飲食健康與安全。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公務員服務法」旋轉門條款之規定


